
 
 

 

1.出售不動產時，就買賣事實簽訂不動產書面契約、收款、點交房地及領取賣方貸款銀行清償証
明資料等相關事宜。 
2.代理人就本買賣相關文件(含存證信函)得代理本人簽署、用印。 
3.為辦理履約保證，就簽訂契約及辦理其他相關手續等事宜。 
4.買受不動產時，就買賣事實簽訂不動產書面契約、給付價金及點交房地事宜。 
5.簽署為連帶保證人事宜。 
6.簽發擔保本票事宜。 
7.審閱不動產說明書之內容暨簽章等事宜。 
8.辦理法院公證、印鑑證明申請、戶籍謄本申請。 




